附件3

天津市智能网联汽车数据服务管理平台
“揭榜挂帅”承诺书

根据天津市数据局《关于开展天津市智能网联汽车数据服务管理平台“揭榜挂帅”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我单位提交了申报材料参评。
现就有关情况承诺如下：
1. 本单位恪守法律法规，具备良好的社会信用，无违法违纪和失信记录，符合申报条件。
2. 对所报送的全部材料真实性负责，保证所报送的材料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产业政策要求。
3. 承诺并有能力保障“揭榜挂帅”项目资金投入，并保证该部分资金专款专用。
4. 承诺按照“揭榜挂帅”工作要求提交平台建设初步设计方案，按时限要求完成各项工作任务，达到相关技术指标参数。
5. 主动接受监督，并按要求对产生问题进行整改。

 
本单位自愿遵守以上规定，如有违反，愿意承担相关后果及法律责任，并列入诚信失信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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